
二零零六年六月六日會議  
資料文件  

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  

成立投訴警方獨立監察委員會為法定機構的建議  

目的  

 本文件載述成立投訴警方獨立監察委員會 (警監會 )為法定

機構的主要立法建議。  

背景  

2.  投 訴 警 察 制 度 自 一 九 七 七 年 起 成 立 。 根 據 現 行 制 度 ， 警

方的投訴警察課專責處理和調查市民投訴警察的個案，警監

會 則 監 察 和 覆 檢 有 關 調 查 ， 以 確 保 投 訴 得 到 公 正 持 平 的 處

理。警監會亦通過觀察員計劃，直接監察投訴警察課的調查

工作。根據該計劃，警監會委員及特委觀察員可觀察投訴警

察課在調查期間所進行的會見和現場視察。觀察員會向警監

會提出意見，以便警監會向投訴警察課作出跟進。  

3 .  為 賦 予 現 行 制 度 法 定 的 基 礎 ， 並 加 強 公 眾 對 制 度 的 信

心，我們一直就落實把警監會轉為法定機構的建議進行所需

工作，並在二零零二年三月一日至四月十二日就建議進行公

眾諮詢。  

公眾諮詢的結果和警監會的意見  

4.  我 們 在 保 安 事 務 委 員 會 二 零 零 二 年 七 月 十 日 的 會 議 上 ，

陳述了下列的公眾諮詢主要結果－  

(a )  絕大部分受諮詢者支持把警監會轉為法定機構；  

(b)  不少受諮詢者表示對現行投訴警察制度感到滿意，並

清楚表明支持當局的立法建議。另有許多受諮詢者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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示贊同部分建議，並提議對其他建議作出修訂。只有

少數受諮詢者完全反對立法建議；  

(c )  就調查權問題提出過意見的受諮詢者當中，有部分支

持維持現狀，即投訴警察課應繼續負責調查的工作；

其他人等則贊成賦予警監會調查權；及  

(d)  也有受諮詢者就警監會和觀察員計劃的運作、委任問

題，以及投訴警察制度的宣傳等事宜提出意見。  

5 .  當 時 的 警 監 會 主 席 亦 有 出 席 委 員 會 二 零 零 二 年 七 月 十 日

的會議，並表達了警監會的意見如下  －  

(a )  警監會委員一致認為，警監會如能成為法定組織，將

可增強公眾對警監會及投訴警察制度的信心；  

(b)  警監會大多數委員認為，繼續將調查工作和監察工作

分開十分重要，而警監會應繼續在投訴警察制度中擔

當監察和覆檢組織的角色；  

(c )  警監會已備有廣泛的權力，以審察和“調查”投訴警

察課處理投訴的程序和方式。該等權力包括取得有關

資 料 、 會 見 證 人 、令 投 訴 警 察 課 重 新 調 查 有 關 投

訴、提出質詢，以及向警務處處長和行政長官提出建

議等；及  

(d)  警監會認為，觀察員計劃可發揮協助警監會監察投訴

警察課調查工作的功效。警監會會探討各項改善計劃

的措施是否可行和推行方法。  

立法建議  

6.  我 們 考 慮 過 公 眾 諮 詢 的 結 果 和 警 監 會 的 意 見 後 ， 修 訂 有

關立法建議，現時建議的要點詳述於下文各段。  

警監會的職能  

7 .  警監會的擬議職能如下－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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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a )  觀察、監察和覆檢警方處理或調查投訴的方式，並就

處理或調查投訴，向警務處處長提出建議，或如警監

會認為適當，向行政長官提出建議；  

(b)  監察警務處處長就與投訴有關的對警隊人員採取或將

採取的紀律行動，並就該等行動向警務處處長提出意

見，或如警監會認為適當，向行政長官提出意見；  

(c )  找出警方採用的常規或程序中導致或可能導致投訴的

任何錯失或不足之處，並就該等常規或程序向警務處

處長提出建議，或如警監會認為適當，向行政長官提

出建議；  

(d)  覆檢警方向警監會提交的任何資料；及  

(e )  提升公眾對警監會角色的認識。  

警監會的權力  

8 .  我們建議賦予警監會以下權力，以履行其職責：  

(a )  要求警方就投訴呈交報告；提供與投訴有關的資料或

材料，包括向警方會見人士錄取的書面供詞和會見過

程錄影帶；以及澄清事實或差異；  

(b)  要求警方調查或重新調查投訴；  

(c )  會見能提供資料或其他協助的人士，以助警監會考慮

警方調查；  

(d)  要求警方就對警隊人員採取或將採取的任何紀律行動

作出解釋；  

(e )  要求警方把投訴的調查結果告知投訴人或替受影響人

作出投訴的人；  

( f )  要求警方就警隊人員引致投訴的行為，分類編製統計

數字，並呈交警監會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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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g)  要求警方向警監會提交報告，匯報警方就警監會的建

議所採取或將採取的任何行動；以及  

(h)  要求警方如擬對與處理或調查投訴有關的警令或警務

手冊作增訂或重要修改，須徵詢警監會的意見，以便

警監會提出其認為適合的建議。  

9 .  附 帶 權 力 包 括 就 警 監 會 的 刊 物 收 取 費 用 、 購 置 物 業 和 訂

立合約。  

警方的責任  

10 .  警 方 須 在 完 成 調 查 投 訴 後 ， 向 警 監 會 提 交 調 查 報 告 ， 載

列有關事實和佐證、投訴分類和分類理由、警方已採取和將

採取的行動，以及其他相關資料。如警方未能在收到投訴後

六個月內完成調查，須向警監會提交中期調查報告，說明調

查的進展，以及無法在六個月內完成調查的原因。  

觀察員計劃  

11 .  計 劃 的 目 的 ， 是 協 助 警 監 會 觀 察 警 方 處 理 或 調 查 投 訴 的

方式。觀察員可列席警方安排進行的會見，或觀察警方蒐集

證據，然後，他們需就他們認為所進行的會見或蒐集證據工

作是否公正持平，以及當中發現到的任何不當情況的詳情，

向警監會報告。除當局委任為觀察員的人士外，所有警監會

委員亦可擔任觀察員。  

其他規定  

( i )  作出投訴  

12 .  可接受投訴的範圍包括下列事宜：  

(a )  任何警隊人員在當值、執行或其意是執行職責時的行

為；  

(b)  任何表明其警察身分的休班警隊人員的行為；或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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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c )  警隊所採納的任何常規或程序。
註  

13 .  受 上 述 行 為 、 常 規 或 程 序 直 接 影 響 的 人 可 作 出 投 訴 ； 未

滿 16 歲的受影響人士、精神上無行為能力的人或因死亡或患

病而無法作出投訴的受影響人士，可由其家長、監護人或親

友（如適用）代為作出投訴；或受影響人可以書面授權他人

作出投訴。  

( i i )  警監會成員的委任及程序  

14 .  警 監 會 將 成 立 為 法 人 團 體 ， 由 一 名 主 席 、 三 名 副 主 席 和

不少於八名其他成員組成。成員由行政長官委任，任期不超

過兩年。申訴專員或其代表為當然委員。警隊人員不能獲委

出任警監會委員。  

15 .  警 監 會 的 會 議 和 程 序 ， 例 如 會 議 的 法 定 人 數 、 申 報 利 益

及以投票方式表決事項等，將受有關條文規管。基本上，我

們會制定主要原則，警監會可自行釐定行政程序，以履行其

職責。  

( i i i )  秘書、法律顧問及其他僱員的委任  

16 .  警 監 會 可 委 任 一 名 秘 書 和 一 名 法 律 顧 問 ， 並 視 乎 情 況 需

要，委任其他僱員，協助履行職責。警監會如認為適當，亦

可聘用技術及專業人士提供服務。  

( iv)  財政安排  

17 .  警 監 會 的 資 源 ， 將 包 括 經 立 法 會 批 撥 並 由 政 府 付 予 警 監

會的款項，以及警監會收到的其他款項和財產（例如收費、

饋贈、捐款及利息）。警監會須就每個財政年度擬備帳目報

表及資產負債表，並由警監會委任的認可核數師審核。警監

會須向行政長官呈交概述其履行職責情況的周年報告、帳目

報 表 及 核 數 師 就 報 表 製 備 的 報 告 ， 並 在 取 得 行 政 長 官 批 准

後，安排將這些文件提交立法會。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註  建 議 不 包 括 按 任 何 條 例 發 出 處 定 額 罰 款 的 通 知 所 引 致 的 投 訴 ， 此 類 投 訴 由 其

他 的 投 訴 機 制 處 理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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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8 .  審 計 署 署 長 可 就 警 監 會 在 履 行 職 責 時 ， 是 否 以 符 合 經 濟

效益、有效率和具效益的方式運用資源，進行審核。  

(v)  其他條文  

19 .  建 議 亦 包 括 規 管 其 他 事 宜 的 條 文 ， 例 如 ， 警 監 會 委 員 的

豁免權、保障機密資料，以及過渡安排。  

未來路向  

20.  當 局 正 就 條 例 草 案 的 詳 細 草 擬 工 作 諮 詢 警 監 會 。 一 俟 完

成諮詢，我們會盡快向立法會提交條例草案。  

 

保安局  
二零零六年五月  


